
证券代码：

002165

证券简称：红宝丽 公告编号：临

2011－011

南京红宝丽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高阻燃建筑保温板材项目试生产成功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南京红宝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积极延伸产业链，大力发展建筑保温节能材料产业，利

用参与淘汰

ODS

（消耗臭氧层物质）项目契机，获得国际多边基金组织的赠款设备，在

"

红宝丽新材料产业

园

"

建设年产

100

万平方米聚氨酯保温板材生产线，该项目于近日试生产出合格的高阻燃聚氨酯建筑保

温板。

该项目采用的生产技术是公司组织技术力量经过十多年技术攻关， 开发出既能提升产品保温性能，

又能满足建筑消防安全要求的聚氨酯高阻燃保温板产品技术。 该产品技术最显著的特征是通过改变主要

原材料的分子结构而做到高阻燃，因而阻燃性能优异，燃烧时烟密度较低。 经江苏省权威检测部门检测，

该保温板产品阻燃各项指标均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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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级（即难燃级）各项标准。

公司高阻燃保温板材技术开发及生产线试生产成功，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南京红宝丽新材料有限公司

拓展建筑保温市场，扩大产业规模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有利于公司持续健康发展。

该项目后续进展情况，公司将及时进行公告。

特此公告。

南京红宝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5

月

31

日

证券代码：

000557

证券简称：

*ST

广夏 公告编号：

2011-039

号

广夏（银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更正公告

公司管理人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广夏（银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于

2011

年

5

月

31

日在《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

http://www.

cninfo.com.cn

）披露了《广夏（银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上述公告

中相关内容存在差错，经复核，现更正如下：

原公告内容

"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

5

、出席对象：

（

1

） 截至

2011

年

6

月

13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

公司全体股东 ……

"

现改为：

"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

5

、出席对象：

（

1

） 截至

2011

年

6

月

15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

公司全体股东……

"

特此公告

广夏（银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二

○

一一年五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2451

证券简称：摩恩电气 公告编号：

2011-017

上海摩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

上海摩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知于

2011

年

5

月

24

日以书面方式送达，并于

2011

年

5

月

31

日以通讯结合现场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问泽鸿先

生主持，会议应参加表决的董事

7

人，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

7

人，公司部分监事列席了会议，符合《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与会董事审议并一致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向宁波银行上海分行申请授信的议案》。

经本董事会研究表决，同意公司向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申请授信业务，包括但不限于人

民币

/

外币贷款、银行

/

商业承兑汇票贴现、银行承兑汇票承兑、进口开证、进口

/

出口押汇、出口打包放款、

银行保函等，上述所有授信业务最高余额折合人民币不超过（大写）肆仟万元整，有效期一年。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上海摩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5

月

31

日

证券代码：

000517

证券简称：荣安地产 公告编号：

2011-025

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所持本公司股权质押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

公司日前接到控股股东荣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通知，该公司因经营需要，将其所持有的本公司

6670

万股限售流通股质押给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为该公司资金周转使用。 股权质押登记相关手续已于

2011

年

5

月

30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质押期为自股权质押登记手续办

理之日起至质权人申请解除质押登记为止。

荣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共持有本公司限售流通股

82800

万股，占本公司总股份的

78.02%

，本次质押

的

6670

万股限售流通股占该公司所持本公司股份的

8.06%

，占本公司总股份的

6.28%

。

截止本公告日，荣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所持本公司股权累计质押股数为

68132.1213

万股，占该公司

所持本公司股份的

82.29%

，占本公司总股份的

64.20%

。

特此公告。

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六月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２０

证券简称：毅昌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６

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限售股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特别提示：

１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本次解除限售的数量为

８

，

２１８

万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０．４９％

。

２

、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

日。

一、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和股本情况

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股本

３３

，

８００

万股，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

准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５９９

号文）核准，公司首次向社

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６

，

３００

万股。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 《关于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上市交易的通知》（深证上

［

２０１０

］

１７６

号）同意，公司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Ａ

股）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１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

上市，发行上市后公司总股本为

４０

，

１００

万股。 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至今，公司总股本未发生

变化。

二、股东履行股份限售承诺情况

（一）承诺情况

１

、招股说明书所做出的承诺

（

１

）实际控制人冼燃、凤翔、戴耀花、李学银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

委托他人管理其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其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股份。

（

２

）公司控股股东高金集团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

其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其持有的股份。

（

３

）公司第二大股东毅昌投资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

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其持有的股份。

（

４

）公司其他股东袁颜、战颖、肖杰均承诺：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

托他人管理本次发行前其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其持有的上述股份。

（

５

）作为公司核心技术人员直接及间接持有毅昌科技股份的股东董风、谢金成承诺：自毅昌科技股票

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及间接持有的毅昌科技股份。 除前述锁定期外，

在毅昌科技任职期间， 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直接及间接持有毅昌科技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离

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直接及间接持有的毅昌科技股份。

（

６

）作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间接持有毅昌科技股份的股东丁金铎、王雅涛及作为公司监事间接持有

毅昌科技股份的股东常永军、徐建兵承诺：自毅昌科技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

管理其间接持有的毅昌科技股份；除前述锁定期外，在毅昌科技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间接

持有毅昌科技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间接持有的毅昌科技股份。

（

７

）在毅昌科技及下属子公司任职的直接及间接持有毅昌科技股份的实际控制人股东冼燃、戴耀花

还承诺：除前述锁定期外，在毅昌科技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直接及间接持有毅昌科技股份

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直接及间接持有的毅昌科技股份。

２

、上市公告书中做出的承诺

招股说明书中做出的承诺与上市公告书中做出的承诺一致

３

、其他承诺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董监高声明与承诺书》中承诺：自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

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本公司股票数量占其所持有本公司股票总数（包括有限售条件和无限

售条件的股份）的比例不超过

５０％

。

（二）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均严格履行了上述各项承诺。

（三）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股东均未发生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情况，公司也未发生对

其违规担保情况。

三、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

日；

２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本次解除限售的数量为

８

，

２１８

万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０．４９％

。

３

、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

序号 股东全称 所持限售股份总数
（

股
）

本次解除限售数量
（

股
）

１

董风
２８

，

１００

，

０００ ２８

，

１００

，

０００

２

谢金成
２７

，

０４０

，

０００ ２７

，

０４０

，

０００

３

袁颜
２２

，

０４０

，

０００ ２２

，

０４０

，

０００

４

战颖
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５

肖杰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合计
８２

，

１８０

，

０００ ８２

，

１８０

，

０００

注：股东董风、谢金成作为公司核心技术人员，根据招股说明书披露的锁定承诺，本次可流通股份为

其持有股份的

２５％

。

五、保荐机构核查报告的结论性意见

持有毅昌股份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的股东已严格履行相关承诺；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数量、上市

流通时间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

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和股东承诺。 毅昌股份相关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本保荐机构同

意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

六、备查文件

１

、《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２

、《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３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之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１

日

证券代码：

000595

证券简称：

*ST

西轴 公告编号：

2011-036

西北轴承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

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

西北轴承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于

2011

年

5

月

24

日以传真、 电子邮件的方式通

知。 会议于

5

月

31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应当参加表决的董事

9

人，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

9

人。 会议

的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本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表决通过以下事项：

一、《关于向宁夏宝塔能源化工有限公司借款

2000

万元的议案》；借款年利率为

6.31%

，借款期限为

1

年。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关联交易公告》。

表决结果：

6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关联董事张立忠、李贵学、王学林回避表决）

二、《关于公司

2011

年技措计划的议案》；

本计划共

74

项，涉及

246

台设备，总费用

3950.2

万元。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三、《关于公司机构调整的议案》

同意公司营销中心更名为经营销售公司（非法人机构）。 负责公司产品经营销售、客户维护等工作。

撤销北京代表处、包头代表处、太原代表处、沈阳代表处、哈尔滨代表处、上海代表处、南京代表处、济南

代表处、广州代表处、武汉代表处、长沙代表处、郑州代表处、成都代表处、重庆代表处、西安代表处、兰州

代表处、新疆代表处、银川代表处、天津代表处、杭州代表处等

20

个销售代表处。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附：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西北轴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五月三十一日

西北轴承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关联交易事项的独立意见

依照《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等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我们对西北轴承股份有限公司向宁夏宝塔石化集团有限公司子公司宁夏宝塔能

源化工有限公司借款

2000

万元的事项进行了认真核查。 我们认为该事项利率公允，有利于解决当前生

产经营中出现的资金临时困难，促进公司生产经营的发展，其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不存在损害全体股东利益的行为。

独立董事：李刚 仇建军 刘玉利 冯亮

二

○

一一年五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000595

证券简称：

*ST

西轴 公告编号：

2011-037

西北轴承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

一、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近期现金流较为紧张，为缓解资金压力，支持公司技术改造项目，本公司向宁夏宝塔能源化工

有限公司借款

2000

万元。 双方将在本公司

2011

年

5

月

31

日董事会审议通过该借款事项后签署《借款

协议书》。

宁夏宝塔能源化工有限公司系本公司潜在大股东宁夏宝塔石化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中国

长城资产管理公司向宁夏宝塔石化集团有限公司转让本公司

20%

股权的事宜将于近日办理完成股权

过户）。 根据《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本次借款按照关联交易原则处理。

2011

年

5

月

31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以

6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表决通过了《关于

向宁夏宝塔能源化工有限公司借款

2000

万元的议案》。 公司关联董事张立忠、李贵学、王学林回避了表

决；独立董事李刚、仇建军、刘玉利、冯亮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本次关联交易金额未达到

3000

万元人

民币，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关联交易不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批准。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需要经过有关部

门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关联方名称：宁夏宝塔能源化工有限公司

主要办公地点、注册地址：灵武市宁东镇黎羊公路西侧

法定代表人：孙珩超

注册资本：

800,000,000.00

元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税务登记证号码

: 640181799929231

主营业务：化工、电力、热力投资开发；石蜡、重交沥青、

MTBE

、丙烯、聚丙烯销售；石油天然气开发配

套服务；原油、重油、渣油燃料油加工；汽油、柴油、石油液化气、化学染料助剂、润滑油生产加工、批发。

主要股东：宁夏宝塔石化集团有限公司（

50%

）、孙珩超（

50%

）

实际控制人：孙珩超

宁夏宝塔能源化工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7

年

9

月。 具体业务包括原油采购、炼油化工、储运批发、加

油站经营等。 公司本部在宁东炼化生产基地，有银川宝塔精细化工有限公司、宁夏灵武宝塔大古储运有

限公司、宁夏宝塔油气开发有限公司、宁夏宝塔油气销售有限公司、宁夏宝塔宁东物流有限公司

5

家全

资子公司。

截止

2010

年

12

月

31

日， 宁夏宝塔能源化工有限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6,387,286,987.24

元， 净利润

296,010,719.31

元。 截止

2011

年

3

月

31

日，公司净资产

2,838,958,685.44

元。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我公司向宁夏宝塔能源化工有限公司借款

20,000,000

元人民币。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公司向宁夏宝塔能源化工有限公司借款

2000

万元人民币，借款期限为一年，借款利息按

银行基准贷款利率计算，年利率为

6.31%

。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

协议签署各方：

甲方（贷款人）：宁夏宝塔能源化工有限公司

乙方（借款人）：西北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2.

协议签署日期：经本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甲乙双方签订《借款协议书》

3.

交易标的：人民币

20,000,000

元。

4.

交易结算方式：贷款人一次性将款项划入借款人指定帐户。

5.

借款期限：自甲乙双方协议签订之日计算，期限

1

年。

6.

利率：年利率

6.31%

。

7.

协议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经乙方董事会审议通过，甲乙双方授权代表在《借款协议书》签字并

盖章后生效。

六、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当前，我公司生产经营趋于好转，产品定单逐步增加，但受现金流紧张的影响，现有生产设备、设施

已不能满足客户及市场需求，需要进行部分技术改造以提高生产能力；同时，原辅材料的上涨加剧了资

金紧张局面。 本次借款完成后将增加公司货币资金，同时加大公司负债金额及财务费用两项指标。 但有

效弥补了公司目前融资能力的不足，缩短了融资时间，能够切实解决公司的资金需求，缓解资金压力，保

证生产经营的正常开展，有利于提高本公司持续经营能力。

七、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未发生其他各类关联交易。

八、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依照《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等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我们对西北轴承股份有限公司向宁夏宝塔石化集团有限公司子公司宁夏宝塔能

源化工有限公司借款

2000

万元的事项进行了认真核查。 我们认为该事项利率公允，有利于解决当前生

产经营中出现的资金临时困难，促进公司生产经营的发展，其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不存在损害全体股东利益的行为。

李刚 仇建军 刘玉利 冯亮

九、备查文件

1．

董事会决议

2．

独立董事意见

西北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O

一一年五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４８

证券简称：华东数控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０

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７

日

以传真、邮件方式发出，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１

日

９

：

００

在公司三楼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９

人，实

际出席董事

９

人。 公司监事和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汤世贤主持，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收购资产的议案》；

全资子公司威海华东重型装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东重型”）为满足其未来发展需要，拟与威海新

泰源船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新泰源船业”）签订《资产转让协议》，受让新泰源船业截止评估基准日

的全部土地使用权、海域使用权、房屋建筑物及相关设备等资产，资产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２２

，

０００

万元。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收购资产事宜发表了独立意见：“我们认为，华东重型收购资产符合自身的发展

战略，有利于华东重型及公司未来生产经营发展规划，我们同意华东重型收购该资产。 ”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同意票数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票数的

１００％

。

《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收购资产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１

）详见巨潮资讯

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中国证券报和证券时报。

二、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拟签订重大合同的议案》；

华东重型为满足其未来发展的需要，拟将收购新泰源船业的全部资产在未使用期间租赁给新泰源船

业继续使用，华东重型将与新泰源船业签订《资产租赁协议》。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同意票数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票数的

１００％

。

《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拟签订重大合同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２

）详见巨

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中国证券报和证券时报。

三、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威海华东重型装备有限公司增资扩股的议案》；

为促进华东重型快速发展，拟吸纳威海新泰源船业有限责任公司、威海合兴机电设备有限公司、威海

德隆机械有限公司、威海承和机电有限公司对华东重型合计增资人民币

６

，

１８０

万元，公司放弃增资权利，

持股比例由

１００％

降至约

８２．９２％

。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同意票数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票数的

１００％

。

《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威海华东重型装备有限公司增资扩股的公告》（公告编

号：

２０１１－０２５

）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中国证券报和证券时报。

四、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威海华东电源有限公司增资扩股的议案》；

为促进全资子公司威海华东电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东电源”）快速发展，拟吸纳威海承和机电有

限公司、威海合兴机电设备有限公司对华东电源合计增资人民币

１

，

９６９

万元，公司放弃增资权利，持股比

例由

１００％

降至

３３．６８％

。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同意票数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票数的

１００％

。

《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威海华东电源有限公司增资扩股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３

）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中国证券报和证券时报。

五、审议通过《关于控股子公司威海华东重工有限公司增资扩股的议案》。

为促进控股子公司威海华东重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东重工”）快速发展，拟吸纳威海建国机电销

售有限公司、威海德隆机械有限公司、威海承和机电有限公司对华东重工合计增资约

２６３．６９

万美元，公

司放弃增资权利，持股比例由

７５％

降至约

６８．９４％

。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同意票数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票数的

１００％

。

《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威海华东重工有限公司增资扩股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４

）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中国证券报和证券时报。

特此公告。

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六月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４８

证券简称：华东数控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１

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收购资产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一、交易概述

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全资子公司威海华东重型装备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华东重型”、“乙方”）因项目建设及未来发展需要，将于近日与威海新泰源船业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新泰源船业”、“甲方”）签署《资产转让协议》，华东重型受让新泰源船业截止资产评估基准日

（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８

日）全部土地使用权、海域使用权、房屋建筑物及相关设备等资产，交易金额为

２２

，

０００

万元。

本公司和新泰源船业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受让资产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 《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重大资产重组。

该事项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不需要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威海新泰源船业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于

２００４

年

８

月

２６

日， 为中外合资企业， 营业执照号：

３７１０２１２２８０１１４５５

，住所：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崮山镇皂埠村，法定代表人：褚冰。经营范围为：船舶修造及

船舶相关配套业务；钢结构的加工、安装（凭许可证经营）；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不含进品分销业务）。 生产

规模：年新造船或大型改装

４

艘次，修理

９０

艘次

６．５

万吨级及以下的散货船、集装箱船、成品游轮（化学

品船）、液化气船和海洋钻井平台、海洋工作船等。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新泰源船业总资产

４０５

，

８００

，

７８１．９３

元，负债

２４５

，

２６１

，

１６９．８０

元，净资产

１６０

，

５３９

，

６１２．１３

元；

２０１０

年度新泰源船业实现营业收入

２５６

，

４７２

，

２０２．３７

元， 净利润

４３

，

４４４

，

８０５．２４

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新泰源船业及其股东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

联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的标的为新泰源船业截止评估基准日拥有的所有土地使用权、海域使用权、房屋建筑物及

相关设备等资产。

公司聘请了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北京中天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对上述资产进行了评

估，并出具了《资产评估报告书》（中天华资评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１０９４

号），评估基准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８

日，

房屋和相关设备的评估方法为重置成本法， 土地使用权和海域使用权的评估方法为基准地价系数修正

法。 资产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一
、

固定资产
１

，

８６８１．４９ １

，

９４８５．４８ ８０３．９９ ４．３０

１

、

房屋建筑物
１４

，

２８６．６７ １４

，

８６５．８２ ５７９．１５ ４．０５

２

、

设备
４

，

３９４．８２ ４

，

６１９．６６ ２２４．８４ ５．１２

二
、

无形资产
５

，

２０９．６７ ４

，

８４３．８９ －３６５．７８ －７．０２

１

、

土地使用权
２

，

８２０．４８ ３

，

１８１．１４ ３６０．６５ １２．７９

２

、

海域使用权
２

，

３８９．１９ １

，

６６２．７５ －７２６．４３ －３０．４１

委托评估资产总计
２３

，

８９１．１５ ２４

，

３２９．３７ ４３８．２２ １．８３

四、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及定价情况

（一）交易主要内容

１

、华东重型收购新泰源船业截止评估基准日拥有的所有土地使用权、海域使用权、房屋建筑物及相

关设备等资产。

２

、定价情况及交易金额：以上述资产的评估价值人民币

２４

，

３２９．３７

万元为基础，经双方协商确定最

终转让价为人民币

２２

，

０００

万元。

３

、华东重型受让的全部资产在交割日之后新泰源船业以租赁方式继续使用，双方另行签订《资产租

赁协议》。

（二）转让总价款及付款方式

１

、转让总价款：

本次转让总价款为人民币

２２

，

０００

万元。

２

、付款方式：

（

１

）华东重型承接新泰源船业对中国建设银行威海市分行及威海市经区财政局负债合计人民币

７６

，

４９２

，

３８７

元，作为转让款人民币

７６

，

４９２

，

３８７

元支付，该债务转移已经债权人同意。

（

２

）以现金支付人民币

１４３

，

５０７

，

６１３

万元。

３

、本次交易生效条件

本协议自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

４

、资金来源

本项资产收购所需资金全部为华东重型自有资金。

５

、交易标的物的交付时间

自《资产转让协议》签订之日起

１５

个工作日内，新泰源船业应将相关资产手续及证照过户至华东重

型名下并完成相关资产实物交接手续。

五、涉及转让资产的其他安排

本次收购资产事宜未涉及人员安置情况。

因履行本协议根据中国法律法规规定应由各自承担的税费，均由甲乙双方各自承担；无明确规定的

税费，甲乙双方各承担

５０％

。

如果甲方已经为转让资产购买了保险（任何种类），并且该等保险在交割日仍然有效，则甲方应该于

交割日后五个工作日内负责将该等保险的保险单的被保险人和受益人变更为乙方。

六、收购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此次华东重型收购新泰源船业截止评估基准日的全部土地使用权、海域使用权、房屋建筑物及相关

设备等资产，对公司长远发展具有以下意义：

１

、本次收购的新泰源船业土地使用权、海域使用权、房屋建筑物与华东重型正在建设的厂区连成一

体，有利于整体规划，快速形成生产能力并产生效益。

２

、华东重型项目拟自建海港运输码头，本次收购的资产中有现成的出海口与码头，不需要重新建设，

缩短了建设期。

３

、本次受让的全部资产在交割日之后，新泰源船业继续以租赁方式使用，将会增加华东重型资产租

赁收益，有效降低了收购资产的闲置风险。

七、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全资子公司华东重型收购资产符合自身的发展战略，有利于华东重型及公司未来生

产经营发展规划，我们同意华东重型收购该资产。

八、风险提示

正式协议尚未签署，敬请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风险。 正式协议签署后公司将另行公告。

九、备查文件目录

１

、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２

、《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全资子公司收购资产的独立意见》；

３

、华东重型与新泰源船业将签订的《资产转让协议》；

４

、北京中天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书》。

特此公告。

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六月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４８

证券简称：华东数控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２

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拟签订重大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一、合同签署概述

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东数控”或“公司”）全资子公司威海华东重型装备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华东重型”、“乙方”或“出租方”）与威海新泰源船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新泰源船业”、

“甲方”或“承租方”）拟签署《资产租赁协议》。

华东重型拟将从新泰源船业收购的全部资产 （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中国证券

报》和《证券时报》上的《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收购资产的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１

）》）

再租赁给新泰源船业。 华东重型对租赁资产享有所有权，新泰源船业享有经营使用权。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１

、威海新泰源船业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崮山镇皂埠村

法定代表人：褚冰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５

，

９４１．１８

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船舶修造及船舶相关配套业务；钢结构的加工、安装（凭许可证经营）；货物及技术进出口

（不含进品分销业务）。 生产规模：年新造船或大型改装

４

艘次，修理

９０

艘次

６．５

万吨级及以下的散货船、

集装箱船、成品游轮（化学品船）、液化气船和海洋钻井平台、海洋工作船等。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新泰源船业总资产

４０５

，

８００

，

７８１．９３

元，负债

２４５

，

２６１

，

１６９．８０

元，净资产

１６０

，

５３９

，

６１２．１３

元；

２０１０

年度新泰源船业实现营业收入

２５６

，

４７２

，

２０２．３７

元， 净利润

４３

，

４４４

，

８０５．２４

元。

（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２

、交易对方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合同主要内容

１

、华东重型拟出租的是华东重型受让新泰源船业的土地使用权、海域使用权、房屋建筑物及相关机

器设备等资产。

２

、华东重型出租资产的评估价值人民币

２４

，

３２９．３７

万元，交易价值为人民币

２２

，

０００

万元。

３

、租赁期限：自《资产租赁协议》生效之日起五年。

４

、租赁费：承租方向出租方支付第一、二年租金为每年贰仟陆佰肆拾万元（

￥２

，

６４０

万元

／

年）；第三年

租金为贰仟捌佰陆拾万元（

￥２

，

８６０

万元），第四年租金为叁仟零捌拾万元（

￥３

，

０８０

万元），第五年租金为叁

仟叁佰万元（

￥３

，

３００

万元）。

５

、付款方式：第一年前

６

个月为按月等额缴纳租金，月租金为

２２０

万元，每月

２５

日前缴纳；第一年后

６

个月至第二年末为按季等额缴纳租金，季租金为

６６０

万元，每季初

１０

个工作日内缴纳；自第三年开始

为按年缴纳租金，每年初

１０

个工作日内缴纳。

６

、违约责任：

（

１

）甲方应及时、足额缴纳租金，如逾期按欠交租金的金额每日加收千分之五违约金；如逾期超过

３０

日，乙方有权解除协议，收回租赁资产。

（

２

）非经书面同意，任何一方不得单方面中止执行本协议。 否则，违约方要承担因此给对方造成的全

部损失。甲方违约承担的损失金额以本协议约定的整体租赁期内未支付的租金及本款第

１

条约定的违约

金合计金额为限。

（

３

）本协议在履行过程中如发生争议，各方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时，任何一方均可向乙方所在地有

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

四、合同签订对公司的影响

本《资产租赁协议》所约定的租赁资产为华东重型从承租方收购的全部资产，根据华东重型项目建设

周期及计划安排，预计未来一定时间内使用相关租赁资产可能性较小，为保证收购资产不闲置并发挥效

益，故采取租赁方式获得收益，有利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目前的经营及未来的发展。

五、风险提示

１

、本合同履行期较长，合同金额较大，存在不能正常履行的风险。

２

、合同涉及分期支付租赁费的情况，存在无法按时收款的风险。

３

、正式协议尚未签署，敬请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风险。 正式协议签署后公司将另行公告。

六、备查文件

１

、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２

、华东重型与新泰源船业将签署的《资产租赁协议》。

特此公告。

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六月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４８

证券简称：华东数控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３

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威海华东电源有限公司

增资扩股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一、增资扩股概述

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东数控”或“公司”）持有威海华东电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华东电源”）

１

，

０００

万元股权，持股比例

１００％

。 华东数控和华东电源拟与威海承和机电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承和机电”）、威海合兴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兴机电”）共同签署《威海华东电源有限公司增

资扩股协议》。

１

、增资扩股的基本情况

华东电源拟引入承和机电、合兴机电作为新股东，对华东电源进行增资扩股。公司放弃参与此次增资

扩股权利。

该事项不构成公司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重大资产重组。

２

、增资扩股行为生效所必需的审批

该事项已经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１

日召开的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不需要提交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

二、增资双方基本情况介绍

１

、投资方

（

１

）威海承和机电有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７

日，营业执照号为：

３７１０２１２０００１５７４８

，注册资本

２

，

２３３

万元，实收资本

２

，

２３３

万元；法定代表人：王亦文；经营范围：机床及其附件、机械设备及其零配件、

气动元件、电动工具、电器仪表的销售。 截止目前公司总资产

２

，

２３３

万元，净资产为

２

，

２３３

万元。

（

２

）威海合兴机电设备有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

日，营业执照号为：

３７１０２０２０００１３５３５

，注册

资本

１

，

２４８

万元，实收资本

１

，

２４８

万元；法定代表人：邹振军；经营范围：机电设备、仪器仪表、五金工具、

机械设备、机械配件、电动工具、机床的销售。 截止目前公司总资产

１

，

２４８

万元，净资产为

１

，

２４８

万元。

２

、被投资方

华东电源：注册资本

１

，

０００

万元，实收资本

１

，

０００

万元，为华东数控全资子公司；法定代表人：汤世

贤；经营范围：研发生产、销售太阳能光伏产品、新能源电子产品、并网逆变器、离网逆变器、电力逆变器、

风力逆变器、光伏控制器、风光互补控制器、

ＬＥＤ

电源、开关电源、充电电源、编码器、电子镇流器、变频器；

销售太阳能发电产品，太阳能电池、光伏系统配件、光伏支架等。

根据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 《威海华东电源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审计报告》（

ＸＹＺＨ／

２０１０ＪＮＡ３０３４－６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总资产

１

，

５９６．０４

万元，总负债

６０４．１７

万元，净资产为

９９１．８７

万元；

２０１０

年度实现销售收入

０

万元，净利润

－８．１２

万元。

三、增资扩股方案

承和机电以人民币

１

，

４８６

万元、合兴机电以人民币

４８３

万元分别对华东电源进行增资，华东电源注

册资本将增加至

２

，

９６９

万元。公司放弃参与增资扩股权利。增资扩股后，华东数控持股比例降至

３３．６８％

，

承和机电持股

５０．０５％

，合兴机电持股

１６．２７％

。 增资扩股前后，华东电源各方出资及持股比例如下表：

股东名称 增资前 增资后
出资额

（

万元
）

持股比例 出资额
（

万元
）

持股比例
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

１

，

０００ １００％ １

，

０００ ３３．６８％

威海承和机电有限公司
０ ０ １

，

４８６ ５０．０５％

威海合兴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０ ０ ４８３ １６．２７％

合计
１

，

０００ １００％ ２

，

９６９ １００％

四、本次增资扩股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引入承和机电和合兴机电对华东电源增资扩股，增加核心及骨干人员持股，优化资本结构，满足

资金需求，对华东电源今后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次增资扩股完成后，华东数控由第一大股东变为第

二大股东，华东电源由公司的全资公司变更为参股公司，由于华东电源经营业务与公司不属于同一领域，

不存在同业竞争，且其资金规模较小，处于创办阶段，对本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及资产状况没有不良影响。

五、风险提示

正式协议尚未签署，敬请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风险。 正式协议签署后公司将另行公告。

六、备查文件

１

、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２

、威海华东电源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审计报告；

３

、威海华东电源有限公司增资扩股协议。

特此公告。

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六月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４８

证券简称：华东数控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４

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威海华东重工有限公司

增资扩股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一、增资扩股概述

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东数控” 或“公司”）控股子公司威海华东重工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华东重工”）注册资本

３

，

０００

万美元，其中华东数控持有

２

，

２５０

万美元，持股比例为

７５％

；德国

希斯庄明（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希斯庄明”）持有

７５０

万美元，持股比例为

２５％

。华东数控、希斯庄明

和华东重工拟与威海建国机电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国机电”）、威海德隆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德隆机械”）、威海承和机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承和机电”）共同签署《威海华东重工有限公司增资扩股

协议》。

１

、增资扩股的基本情况

华东重工拟引入建国机电、德隆机械、承和机电作为新股东，对华东重工进行增资扩股。 现股东华东

数控、希斯庄明均放弃参与此次增资扩股权利。

该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重大资产重组。

２

、增资扩股行为生效所必需的审批

该事项已经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１

日召开的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不需要提交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

二、增资双方基本情况介绍

１

、投资方

威海建国机电销售有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１

日，营业执照号为：

３７１０２１２０００１７６９０

，注册资本

７３９

元，实收资本

７３９

万元；法定代表人：于国辉；经营范围：机床及其零配件、机电设备、五金工具、电动

工具的销售。 截止目前公司总资产

７３９

万元，净资产为

７３９

万元。

威海德隆机械有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１

日，营业执照号为：

３７１０２１２０００１７６８１

，注册资本

６４３

元，实收资本

６４３

万元；法定代表人：车忠伟；经营范围：机床及其零配件的销售。 截止目前公司总资产

６４３

万元，净资产为

６４３

万元。

威海承和机电有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７

日，营业执照号为：

３７１０２１２０００１５７４８

，注册资本

２

，

２３３

万元，实收资本

２

，

２３３

万元；法定代表人：王亦文；经营范围：机床及其附件、机械设备及其零配件、气

动元件、电动工具、电器仪表的销售。 截止目前公司总资产

２

，

２３３

万元，净资产为

２

，

２３３

万元。

２

、被投资方

华东重工：注册资本

３

，

０００

万美元，实收资本

３

，

０００

万美元，其中华东数控持有

２

，

２５０

万美元，持股

比例为

７５％

，希斯庄明持有

７５０

万美元，持股比例为

２５％

。 ；法定代表人：汤世贤；营业范围：从事金属切

削机床的生产，销售本企业产品，大型、精密机械零部件的加工与销售。

根据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 《威海华东重工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审计报告》（

ＸＹＺＨ／

２０１０ＪＮＡ３０３４－３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总资产

３８

，

１８８．１８

万元，总负债

１７

，

５８０．１４

万元，净资产为

２０

，

６０８．０４

万元；

２０１０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４

，

２９１．５１

万元，净利润

３５２．９３

万元。

三、增资扩股方案

建国机电以人民币

７３９

万元折合

１１３．６９

万美元、 德隆机械以人民币

４５８

万元折合

７０．４６

万美元、承

和机电以人民币

５１７

万元折合

７９．５４

万美元分别对华东重工进行增资。 华东重工注册资本将增加至

３

，

２６３．６９

万美元。 华东重工现股东华东数控、希斯庄明均放弃参与此次增资扩股权利。 增资扩股后，原股东

华东数控持股比例降至

６８．９４％

，希斯庄明持股比例降至

２２．９８％

。 增资扩股前后，华东重工各方出资及持

股比例如下表：

股东名称
增资前 增资后

出资额
（

万美元
）

持股比例
出资额

（

万美元
）

持股比例

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
２

，

２５０ ７５％ ２

，

２５０ ６８．９４％

德国希斯庄明
（

香港
）

有限公司
７５０ ２５％ ７５０ ２２．９８％

威海建国机电销售有限公司
０ ０％ １１３．６９ ３．４８％

威海德隆机械有限公司
０ ０％ ７０．４６ ２．１６％

威海承和机电有限公司
０ ０％ ７９．５４ ２．４４％

合计
１

，

０００ １００％ ３

，

２６３．６９ １００％

四、本次增资扩股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引入建国机电、德隆机械、承和机电对华东重工增资，增加核心及骨干人员持股，优化资本结构，

对华东重工今后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本次增资扩股完成后，公司持有华东重工

６８．９４％

股权，仍为第

一大股东、实际控制人，对本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及资产状况没有不良影响。

五、风险提示

正式协议尚未签署，敬请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风险。 正式协议签署后公司将另行公告。

六、备查文件

１

、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２

、威海华东重工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审计报告；

３

、威海华东重工有限公司增资扩股协议。

特此公告。

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六月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４８

证券简称：华东数控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５

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威海华东重型装备有限公司

增资扩股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一、增资扩股概述

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东数控”或“公司”）持有威海华东重型装备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华东重型”）

３０

，

０００

万元的股权，持股比例

１００％

，华东数控和华东重型拟与威海新泰源船业有限责

任公司（以下简称“新泰源船业”）、威海合兴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兴机电”）、威海德隆机械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德隆机械”）、威海承和机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承和机电”）共同签署《威海华东重型

装备有限公司增资扩股协议》。

１

、增资扩股的基本情况

华东重型拟引入新泰源船业、合兴机电、德隆机械、承和机电作为新股东，对华东重型进行增资扩股。

公司放弃参与此次增资扩股权利。

该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重大资产重组。

２

、增资扩股行为生效所必需的审批

该事项已经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１

日召开的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不需要提交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

二、增资双方基本情况介绍

１

、投资方

威海新泰源船业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于

２００４

年

８

月

２６

日， 为中外合资企业， 营业执照号为：

３７１０２１２２８０１１４５５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５

，

９４１．１８

万元；法定代表人：褚冰。 经营范围为：船舶修造及船舶相

关配套业务；钢结构的加工、安装（凭许可证经营）；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不含进品分销业务）。生产规模：年

新造船或大型改装

４

艘次，修理

９０

艘次

６．５

万吨级及以下的散货船、集装箱船、成品游轮（化学品船）、液

化气船和海洋钻井平台、海洋工作船等。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总资产

４０

，

５８０．０８

万元，总负债

２４

，

５２６．１２

万元，净资产

１６

，

０５３．９６

万元。

威海合兴机电设备有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

日，营业执照号为：

３７１０２０２０００１３５３５

，注册资本

１

，

２４８

万元，实收资本

１

，

２４８

万元；法定代表人：邹振军；经营范围：机电设备、仪器仪表、五金工具、机械

设备、机械配件、电动工具、机床的销售。 截止目前公司总资产

１

，

２４８

万元，净资产为

１

，

２４８

万元。

威海德隆机械有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１

日，营业执照号为：

３７１０２１２０００１７６８１

，注册资本

６４３

元，实收资本

６４３

万元；法定代表人：车忠伟；经营范围：机床及其零配件的销售。 截止目前公司总资产

６４３

万元，净资产为

６４３

万元。

威海承和机电有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７

日，营业执照号为：

３７１０２１２０００１５７４８

，注册资本

２

，

２３３

万元，实收资本

２

，

２３３

万元；法定代表人：王亦文；经营范围：机床及其附件、机械设备及其零配件、气

动元件、电动工具、电器仪表的销售。 截止目前公司总资产

２

，

２３３

万元，净资产为

２

，

２３３

万元。

２

、被投资方

华东重型：注册资本

３０

，

０００

万元，实收资本

３０

，

０００

万元；法定代表人：汤世贤；经营范围：核电、石

油、化工、海洋工程的重型精密零部件及成套设备的生产、加工、销售；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

业务；经营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经营本企业

的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

根据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对威海华东重型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审计，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总

资产

２９

，

５７９．６７

万元，总负债

１６０．７５

万元，净资产为

２９

，

４１８．９２

万元；

２０１０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０

万元，净

利润

－５８１．０８

万元。

三、增资扩股方案

新泰源船业以人民币

５

，

０００

万元、合兴机电以人民币

７６５

万元、德隆机械以人民币

１８５

万元、承和机

电以人民币

２３０

万元分别对华东重型进行增资，华东重型注册资本将增加至

３６

，

１８０

万元。公司放弃增资

扩股权。 增资扩股后，华东数控持股比例降至

８２．９２％

，新泰源船业持股

１３．８２％

，合兴机电持股

２．１１％

，德

隆机械持股

０．５１％

，承和机电持股

０．６４％

。 增资扩股前后，华东重型各方出资及持股比例如下表：

股东名称 增资前 增资后
出资额

（

万元
）

持股比例 出资额
（

万元
）

持股比例
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

３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３０

，

０００ ８２．９２％

威海新泰源船业有限责任公司
０ ０ ５

，

０００ １３．８２％

威海合兴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０ ０％ ７６５ ２．１１％

威海德隆机械有限公司
０ ０％ １８５ ０．５１％

威海承和机电有限公司
０ ０％ ２３０ ０．６４％

合计
３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３６

，

１８０ １００％

四、本次增资扩股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引入新泰源船业、合兴机电、德隆机械和承和机电对华东重型增资，增加核心及骨干人员持股，

优化资本结构，满足资金需求，对华东重型今后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本次增资扩股完成后，公司持有

华东重型

８２．９２％

股权，仍为第一大股东、实际控制人，对本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及资产状况没有不良影响。

五、风险提示

正式协议尚未签署，敬请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风险。 正式协议签署后公司将另行公告。

六、备查文件

１

、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２

、威海华东重型装备有限公司增资扩股协议。

特此公告。

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六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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